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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战中日本干预泰、法印领土争端论析
 
熊沛彪

摘 要: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泰国趁机向法国提出了归还“失土”的要求,但遭到法国

拒绝。德国侵占巴黎后,泰国的对法政策立即转向强硬,决定以武力夺取柬埔寨和老挝的

大片地区,同时向日本求助。日本这一时期已经决定南进,遂策划借机介入,以控制法印

及泰国。随着战事很快失利,泰国决定投靠日本,日本则见时机已到,强行介入,法国被迫

接受日本“调停”。泰国因此得到近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,日本则迫使法印和泰国与之签

约,夺取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控制权,为大规模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关键词:泰国;法属印度支那;日本“调停”

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很快败降,日本不断向法属印度支那施加压力,并武力进

驻印支北部,法国在印支的地位岌岌可危。泰国见有机可乘,于1940年7月向与法印的

边界地区集结军队,并强硬要求法方“归还”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划归印支的柬埔寨和

老挝的大片地区,泰国与法属印支在二战期间的冲突由此展开。日本依据自身的战略需

求,强行介入。在此过程中,日本向泰国和法印提出了索取“酬劳”的要求,其战略意图是

开拓南部战场。

一、泰、法印领土纠纷的由来

柬埔寨和老挝原为相对独立的王国,长期向泰国朝贡,泰国因此拥有对这两国的宗主

权。19世纪中叶开始,法国开始向这一地区展开殖民扩张,泰国步步退让。1863年,法国

夺取了对柬埔寨的保护权,1883年又从清王朝手中夺得对越南的保护权。1893年,法国

以军事行动迫使泰国签订条约,割占了老挝的部分领土。由于当时的力量对比,泰国远不

及人,虽然心存不满,但也只得忍气吞声,接受了法国的要求。至1907年,法国先后3次

迫使泰国与之签订协定,大致实现了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占领和控制。
二战全面爆发后,法国全力应对德国的侵略,对远东殖民地的控制力相对削弱。以泰

国军人集团为首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收复“失土”的机会临近,于是掀起了旨在夺回“失土”
的运动。1939—1940年,为对外树立收复“失土”的正当形象,泰国军人集团一面向民众

灌输民族主义意识,一面在曼谷以及在与法属印度支那接壤的东北边境地区的一些城市,
多次组织和鼓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,要求收复“失地”的呼声一时响彻泰国各地。1939
年民族主义者建立“泰血团”,狂热地支持泰国军人政府对老挝和柬埔寨西部地区的领土

要求。对此,法、英、美表示了关切,泰国总理披汶颂则借会见美国驻泰大使格兰特的机会

称:“我是顺应广大泰国民众的意愿,才提出收复失地的。”①

①U.S.Department.ofState.FRUS,Vol.5,p.16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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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推进收复“失土”运动,泰国首先借机展开了外交行动。二战全面爆发后,英、法为了遏制日本南

进,力图使泰国保持中立,向泰国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。披汶政府趁机讨价还价,向法国提出

归还泰国“失土”的要求,遭到法国的拒绝,泰法条约谈判暂时搁浅。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,泰国军人

集团见收复“失地”的最佳机会到来,于是不断造势,向法方施加压力。9月11日,披汶政府正式向法国

驻泰公使提出关于调整东部边界的三项备忘录:(1)以湄公河深水道作为国界线;(2)将湄公河作为两国

从北到南及至柬埔寨的国界,但法国必须把琅勃拉邦对岸和巴色的湄公河右岸土地划归泰国;(3)如越

南脱离法国统治,老挝、柬埔寨应划归泰国①。同时,泰国政府发出威胁:法国如不能作出圆满的答复,
泰国即宣布搁置此前约定的泰法互不侵犯条约的换文,意在要求遭到拒绝后采取武力行动。法国这时

虽已向德国投降,但仍不愿在远东地区的财产拱手送人,更不甘心因昔日一直弱势的泰国胁迫而退让,
因此拒绝了泰国的要求。这一时期,美、英最担心的是泰国倒向日本,因此稳住泰国是美、英远东战略的

重要一环。为争取美、英于己有利,泰国总理披汶颂一方面请求日本支持,另一方面则于10月4日在会

见美国驻泰大使格兰特时称:泰国乐意从日本或者任何国家手中接收法属印度支那的原泰国属地。同

时,他答复格兰特,伪称“泰国不打算使用武力”,但对任何情况下均限制使用武力则不作回应②。很明

显,泰国在这一时期希望美、英转向支持自己,至少不反对其领土要求,运用外交及武力手段向维希政府

施加压力为解决“失土”问题添加筹码。

11月,延续一月的泰、法印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走向激化,冲突频发,规模也显示出逐步扩大的趋

势。泰国军人政府发表声明,表示将不惜使用武力。法属印支不甘示弱,于11月28日派战机越境轰

炸。对此,泰国决定进攻法属印支。1941年1月10日,泰国对法属印支展开全面进攻,当日,泰国军队

进入柬埔寨,并很快占领了柬埔寨西部的诗锍风省。1月13日,另一只泰国军队越过老挝边界,至此,
战争已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进行,双方陆海空三军都投入了战斗。1月17日,泰国海军在暹罗湾

强岛附近的海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,陆军虽然越过边境,占领了部分地区,但随后就在法属印支军队的

阻击下难以再有进展,且在海军大败后显示出颓势。泰国见自身力量不但无法击败法属印支军队,而且

陆上战线显示出即将全面崩溃的征兆,于是迫切要求日本支持。日本早就计划向这一地区扩张,见时机

已到,决定介入干涉。1月21日,法属印支被迫接受日本的调停建议,并于1月28日停止军事行动。

二、二战中日本干预泰、法印领土争端及其战略意图

这一时期,日本首先是向法国展开了外交攻势。1940年7月7日,日本大本营制定《利导法国方

策》,提出:“要促使法国要求帝国保护远东法领、舰船及其它权益”,并订立日法攻守同盟。“在昆明作战

时,使法印军队协同帝国军队实施对蒋作战”;“在上海租界诱发法、意军队向英军开战,解除英军武装,
以解决租界问题”③。陆军省则提出补充意见,要求将远东法领纳入东亚新秩序之中④。7月中旬,日本

内阁陆、海、外三省会议采纳了上述意见,决定“要使法国协助帝国建设东亚新秩序,及解决中国事

变”⑤。法国这时虽已向德、意投降,但并不情愿将远东领地交由日本任意宰割,也不愿作为日本的傀儡

在远东地区对中、英宣战,因此对日本的要求采取了半推半就的态度,暗示法国难以向中国等宣战⑥,表
示在军事上可为日军通过提供方便,但范围限于沿中国边境的地区,应严格限制为作战上的必要,不具

有军事占领的性质。经济上可给日本以第三国以上的优越地位。以上须以保证法国的领有权为前

提⑦。8月底,日本借泰、法印关系紧张之机,与法国驻日大使安黎约定愿“保全印度支那领土”⑧,意在

诱使法国投靠日本,为其东亚新秩序政策服务。俟对法印北部进驻完毕之后,日本探明法国无意全面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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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,于是不再向法方表示保全法领印支,同时开始密切关注泰国的动向。
就在这一时期,泰、法印领土争端激化,泰国见法印态度强硬,于是于1940年10月初开始寻求日本

的支持。泰国为达目的暗中表示,可与日本口头约定“有事时,日军可通过泰境,并得到物质补给及其它

援助”①。而日本早已决定要将整个法属印支、泰国等所有远东地区各国纳入“东亚新秩序”之中。见泰

国求援,正中下怀。最初,日本见泰国脚踩日、英美两只船,并未表示愿意加入“东亚新秩序”,接受日本

的“指导”,因此对泰国承诺的口头约定不予理睬。同时,抓紧策划介入计划。10月15日,日本大本营

陆军部提出:“我调停之目的,在于捕捉实现日、泰、法印三者间的共同防卫和推进南方作战基地的机

会”②。大本营的具体说明是,通过调停向两方索取代价:“使法印同意设定飞往西贡的航线及必要的航

空基地,提供中转港口,并为此驻屯必要的兵力等;另外,使泰国同意日军在其境内通过,设定(日军)补
给基地及航空基地等,并友好缔结包括共同防卫等重要内容的军事协定”③。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日本调

停泰、法印冲突的目的是要通过设立基地、签订军事协定控制泰国和法印,并将其作为以后大规模南进

的战略基地。由于法国方面在缔约加入东亚新秩序问题上一再搪塞,而泰国则为了争取日本支持,在这

一时期宣布承认汪伪政权,表示支持日本在中国建立的“新秩序”。因此日本在此对泰国寄予更多希望,
这也决定了日本在调停泰、法印领土争端过程中很快由模糊中立转向支持泰国。

10月下旬,泰国访日代表团在与日本外务省官员会谈时进一步表示,若日本支持泰国的领土要求,
泰国愿意为建设日本所要求的东亚新秩序采取协作行动。但为了给以后回旋留下余地,泰国方面推说,
为对英国保密,只可以口头订约;而日本政府则“表示,泰国可以在印度支那得到它想要的领土……但作

为条件,泰国必须投靠日本”④。11月5日,日本政府做出决定,表示支持泰国恢复失地的要求,但泰国

须“举与东亚新秩序建设协调之实”⑤。这实际上是要求泰国与日本签约,接受日本的“指导”,在“东亚

新秩序”框架下与日本协调。日本外务省将此通告泰国,实际上是拒绝了泰国口头约定的要求,同时,还
借口有英国干预的危险,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强行介入泰、法印冲突。11月21日,日本政府正式决定调

停的方针为:“迅速斡旋、调停泰国与法印间的争端,协助泰国收复失地,以此确立日泰紧密关系。同时,
利导法国,谋求向法印扩张帝国势力,以资帝国确立在大东亚的指导地位”⑥。同时,日本还间接警告泰

国只能投靠日本。11月28日,日本向泰国表示,“建立日泰军事同盟、承认伪满政权以及在东亚共荣圈

下建立日泰友好的文化和经济关系……以此为条件,泰国可以收复在印度支那的领土”⑦。至此,无论

法印和泰国愿意与否,日本都将强行介入,并向冲突双方索取并非口头协定即可敷衍的巨大“酬劳”。

12月2日,松冈外相向安黎大使示意要斡旋法印与泰国的领土争端。19日,法国做出正式回答,表
示不同意割让领土。对此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主张行使武力,进驻法印南部。外务省方面则反对立即动

武,主张先利用泰国急于得到领土的欲望,实现日泰军事协定;同时向法印施加压力,使其接受日本的要

求,同时解决泰国与法印之间的领土问题⑧。但是,泰国并不愿意以全面臣服日本换取强有力的支持,法
印更是极力回避与日本交涉,并暗中寻求英、美的支持。日本的调停与订约同时进行的企图没有实现。

到1941年1月中旬,泰国海军大败,陆军进展也不顺利。日本估计泰军不久将全面败退,并认为英

国会乘机调停⑨。日本大本营陆海军部因此强烈主张不能再等待,要求立即介入调停。1月19日,日本

大本营、政府召开联席会议,决定转换步骤,先调停解决泰国与法印争端,然后分别与两方订立日本所要

求的协定췍췍췍。次日,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正式向冲突双方提议由日本居中调停。同时,日本大本营调兵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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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,向法印北部增兵2个步兵联队、1个飞行战队和1个飞行大队及包括1艘航母的特遣舰队,另外还

在海南岛集结1个师团及包括数艘航母的大批军舰,在高雄集结航母等海空部队,还命令华南日军予以

配合,摆出了一副不惜武力进攻法印南部,并与英国一战的态势。
为牵制英美,迅速实现既定目标,1月21日,日本外相松冈发表讲话,称:“日本作为东亚的领导者,

决不能对泰与法印领土争端视而不见,相反要尽快解决该争端”①。1月26日的泰晤士报就松冈发表的

讲话指出:“日本不允许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干预或者调停这件纠纷,这一点已经对正打算插手调停的

某些国家有明确的表示”。同时,松冈警告法国:“如果对现在的形势放任不管,那将会变得很危险,因为

某些国家正在谋划调停”②。这实际上是告诉法国,只有接受日本的调停才是唯一选择。至此,日本为

强行介入泰、法印领土争端的军事与外交部署已全面展开。
泰国见军事上已经处于不利境地,认识到仅靠自身力量难以攫取法属印支领土,因此当松冈发表日

本决意干预的谈话时,立即回应,表示欢迎日本调停。法国则见孤立无援,为尽可能保住印支南部,被迫

于1月24日承诺接受日本调停。月底,双方停战。2月7日,泰、法在东京举行谈判。首先由日本提出

法方割让7万平方公里土地给泰国,泰国则支付一千万泰铢作为补偿。对此,法方认为割地过多,泰国

则反对支付补偿金。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,在日本不断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下,法方被迫退让。3月11
日,泰国和法国在东京就“和平条约”及附属议定书交换公文,维希政府同意割让湄公河西岸的老挝一部

分领土和以湄公河———上丁市———洞里萨湖为界的柬埔寨地区,泰国的领土要求大致得到满足。
完成所谓调停之后,日本即着手实施其第二步计划,即分别向泰国和法印索取“酬劳”。5月11日,

日本与泰国签订《关于安全和政治谅解议定书》,规定彼此不得与第三国签署旨在实行经济或军事合作

以及反对日本或泰国的协定。日本据此实际上将泰国拉入其“东亚新秩序”,并为日本在政治外交及军

事上控制泰国提供了依据。泰国从此踏进日本阵营,此后泰国虽在英国的暗中支持下有寻机摆脱日本

控制的企图,但在日本不断显示巨大压力的局面下,泰国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。8月9日,泰国与法国

就“和平条约”等文件正式签字,同一天,日本与泰、法签订《关于日法及日泰间的安全及政治谅解议定

书》,规定由日本主持泰国与法印的边境划界,监督双方边界的非武装地带,调停双方以后可能发生的冲

突。至此,泰、法已事实上承认日本的领导地位,连同已签订的日泰经济“合作”协定及同月签订的日法

印经济“合作”协定,日本大致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的政治、军事及经济要求。

三、结 语

纵观这一时期泰、法印领土争端及日本的强行干预,不难看出泰国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,采取了进

攻态势。其领土要求是随着二战全面爆发而正式提出的,法国败亡后,泰国见法印孤立无援、士气低落,
即决定以武力收复“失土”,其行为明显具有投机取巧、火中取栗的特点;日本则趁机向这一地区扩张,利
用泰国领土欲望强烈而实力不足的弱点、以及法国败亡的机会强行介入调停,攫取了巨大“酬劳”,并加

强了南进的战略态势;昔日强盛的法国,这时只落了个任人宰割的局面。英国虽有意介入泰、法印领土

争端,但限于自身力量急剧衰落,只得求助于美国;而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及战略步骤考虑,不愿介入

泰、法印争端。这些都使日本得以无所顾忌地强行介入,顺利实现了预定战略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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